2018年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

（试行）

学院评审委员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优中择优的原则，对照评审条件对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者的评价内容与计分标准为（总分100分）：
（一）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日常表现及对学校、学院科技创新或社会服务的贡献度（占10分）；
（二）课程学习成绩（博士占10分，硕士占15分）：根据学校研究生培养办提供的成绩单，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学习成绩=平均学分绩点×（硕士3，博士2）
平均学分绩点＝∑(学分×绩点)／∑学分
绩点＝（成绩－60）×0.1＋1       


科研成绩、学术水平或专业实践能力及适应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 （博士占45分，硕士占40分）:

论文被SCI期刊I、II区（以中科院分区为准）录用或发表：第1作者20分，第2作者10分；
论文被EI和SCI期刊III区（以中科院分区为准）及以下录用或发表：第1作者10分，第2作者6分；
论文被二类期刊录用或发表：第1作者6分，第2作者3分；
论文在CSCD扩展版期刊发表且为第一作者：3分；CSCD扩展版期刊的认定以论文发表当年该期刊是否在收录目录内为准。
申请者参评的论文必须是第一作者，如为第二作者但第一作者必须为申请者导师，加分标准按照该论文级别的第二作者认定，除此之外其余均不加分；同一篇论文仅认可1人；被期刊录用但未出版的论文必须提供论文录用通知和缴费发票复印件。
发明专利第一、二、三设计人分别加10分、7分、3分，排名第四及其后的不加分；如第一人为导师，第二、三设计人加7分、3分，第四及其后不加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第一设计人加2分，排名第二加1分,第三及其以后不加分；如第一人为导师，第二设计人加1分，第三及其后不加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需获得专利证书或收到盖红章的专利授权通知书（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业务章无效）。
科研成果为研究生期间获得（以申请或投稿的日期为准），如获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再次申请者为上次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之后的科研成果；论文被EI收录的，仅认可其中的期刊论文（即检索系统判断为Document type: Journal article〈JA〉)。
申请者参评的科研成果均需是第一作者；或虽为第二作者，但第一作者为导师；如被一类或二类期刊录用但未出版的论文必须提供论文录用通知和缴费发票；发表的CSCD扩展版论文必须为第一作者，且必须出版。科研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必须为安徽农业大学，否则不计算分。
参加国内各类比赛、活动及其他获奖的计分标准(占10分)：
（1）A类赛事：特等奖15分，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5分，三等奖以下3分；
（2）B类赛事：特等奖12分，一等奖8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3分，三等奖以下2分；
（3）参加国家级赛事，不在A、B类赛事名单中的，按B类赛事计分。参加非A、B类赛事的省级竞赛，按照其他赛事计分：一等奖5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三等奖以下1分。
（4）A、B类赛事以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高[2017]48号文件为准。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级别奖励，不累计计分，只取最高级别奖计分；不同项目获奖可累计计分，但最高不超过10分。获得集体奖者，根据其贡献大小及在集体中的排序，按照不同级别奖项依次按1、0.8、0.6、0.5、0.4、0.3、0.2比例加分，第8名及其后按0.1比例加分；如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贡献大小证明及在集体中的排序，则取相应级别奖项的最低分计算。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票决，现场公布得票结
果（占25分，得分=得票数/参会委员数×25）。
以上5项成绩之和为每位同学的最终成绩，按照从高到低排序,按学校分配指标依次确定。

所有材料需保证真实有效，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其参评资格。

（八）根据学校政策，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评审时，成果不重复使用。此成果含本办法中（三）、（四）项。
（九）本评选办法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对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如仍有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本标准如与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试行）不一致，以后者为准。
 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
2018年9月17日
